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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臺南市政府為辦理左鎮區南 171 線民生橋改建工程需要，擬徵收坐落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19-8 地號等 12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20948 公

頃，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

檢同有關附件計 13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一）計畫目的：菜寮溪為臺南市境內的曾文溪支流，其中菜寮溪

河心累距 22k+906 處之民生橋位於臺南市區道南 171 線上，

主要為內庄里、草山里、二寮里及岡林里間之聯絡道路，該

區域每遇颱風豪雨，河道經常發生局部性之側向侵蝕與邊坡

土地崩落，且山區逕流驟增迅速使河川水流漫溢兩岸，而民

生橋經與菜寮溪該處之計畫水位及計畫堤頂高比較後，橋樑

梁底現況過低，每經大雨來襲，常造成嚴重淹水，因此亟需

進行改建。本計畫橋樑配合計畫渠寬及計畫洪水位進行改建，

提升梁底高程、增加橋樑長度，降低周邊淹水潛勢，增強河

川防洪能力，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提高行車安全。 

（二）計畫範圍：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三）計畫進度：本案預計於 112年 1月開工，預計 113年 10月完

工。 

（四）主體工程：本工程規劃總長度 320 公尺，寬度 8 公尺，梁底

高程 37.78 公尺，包含橋樑長 120 公尺及北引道長 99 公尺、

南引道長 101公尺，梁底高程為 37.78公尺、排水側溝、擋土

牆、護欄、照明設備工程及新設、遷移交通號誌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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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及公路

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本案土地屬橋樑改建工程，臺南市政府本

於權責辦理，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為辦理本案

工程用地取得作業，臺南市政府已編列經費於 111 年度地方

總預算項下（111年 1月 22日府主預字第 1110157670B號函）

200 萬元及本府工務局 111 年度新建工程科零星土地及地上

物補償費項下支應（111 年 6 月 16 日 1110744347 號核准簽

呈）360萬元，共計 560萬元，所統籌措預算足敷支應無虞。 

三、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含用地勘選及使用現況說明） 

（一）本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本案用地徵收範圍屬非都市土地，並依作業要點第 3點

規定辦理。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並儘量避免建築密集地、

環境敏感區位土地，且用地範圍內無文化保存區位土地。  

（二）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本橋樑改建工程坐落於臺南市左鎮區內庄里與岡林里之間，

東西兩側為菜寮溪河道、雜林、部分農作，南北側為區道南 171

線，供行車使用。 

（三）擬徵收坐落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19-8地號等共 12筆土地，

合計面積 0.020948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徵收土地圖說。 

（四）土地使用之現況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用地範圍之現況多為河道、道路、部分雜林、荒地、農作及

建築改良物。 

（五）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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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本案土地改良物已全數協議價購取得，無須辦理徵收。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本橋樑改建工程範圍位於左鎮區岡林里與內庄里間，且位於

區道南 171 線道上，係為解決地區排水系統淹水、排洪功能

不良等問題而辦理。依 103 年 6 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菜寮溪治理規劃檢討」民生橋處之計畫洪水位高程 36.58公

尺，計畫堤頂高程 37.58公尺，然民生橋現況橋寬 7.8公尺，

梁底高程為 33.97公尺，橋樑長度 100.6公尺，顯見於大水來

臨時將不足以提供安全通道，故配合計畫渠寬及計畫洪水位

進行改建，提升梁底高程、增加橋樑長度，以增強防洪能力，

爰辦理本工程，預計總長度為 320 公尺（包含橋樑長 120 公

尺及北引道 99公尺、南引道長 101公尺），寬度 9公尺，梁

底高程為 37.78 公尺。本工程依據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公路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等，考量現況道路之路型及地區排水系統

淹水、排洪需求，已優先納入現況為道路及公有土地，故勘

選私有土地已達合理、適當範圍。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工程係依據 103 年 6 月經濟部水利署之「菜寮溪治理規劃

檢討」辦理之橋樑改建工程，新建民生橋規劃位於現有橋樑

下流處（北側），本工程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最小限度範

圍，經評估本橋樑改建工程範圍已為最佳路段。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新建民生橋規劃位於現有橋樑下流處（北側），現有橋樑於

施作時將做為施工便道，待新橋完成後再予拆除，考量現有

橋樑、運輸通行及水患、災害防治等需求，並已優先納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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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及現況為道路、河道之土地，故勘選用地無其他更佳

之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工程用地以其他方式取得之分析概述如下： 

1.設定地上權：因本案工程係屬永久使用，衡酌其長久性及

公益特性，應由政府取得用地產權以利管用，設定地上權

或租用、借用等短期性開發利用，尚難適用本工程永久建

設之特質，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或租用方式取得。 

2.聯合開發：此方式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

惟本案工程係供公眾通行道路使用，完工後之成果並不會

對用路人進行收費，不適用以報酬及收入評估，故不適合

以聯合開發方式辦理。 

3.捐贈：私人土地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ㄧ，仍視土地所

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本府樂觀其成，並願意配合完成相

關手續，惟本案土地所有權人無捐贈意願。 

4.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4 條所訂:「非公用不動產與私有不動產不得相

互交換產權。…」，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現實狀況，並無適

當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 

5.協議價購：本案已於 111 年 7 月 6 日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所有權人協議價購，經協議交涉結果，土地所有權人林鳳

英等 22 人同意與本府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協議價購面

積 0.162752 公頃，同意比率為 88.60%，部分土地所有權

人未於期限繳交協議價購同意書且未表達同意價購意願，

故無法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申請

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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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無。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橋樑改建工程申請徵收範圍位於左鎮區內庄里與岡林里，

截至 111 年 1 月，左鎮區總戶數 1,887 戶，總人口數 4,433

人，男性人口數 2,522人，女性人口 1,911人。內庄里總戶數

175戶，總人口數 366人，男性人口數 227人，女性人口 139

人。岡林里總戶數 169戶，總人口數 416人，男性人口數 235

人，女性人口 181人，年齡結構以 51歲以上為主。 

本案徵收工程範圍內無人設籍。 

   推估本橋樑改建工程完工通車後將受惠周邊地區交通往來之

民眾，與人口年齡結構較無直接影響。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案橋樑現況供通行使用、橋身老舊，橋樑及橋墩表面已有

多處傷痕，且梁底過低易於大雨來襲時造成洪泛，造成民眾

生命財產危險，亟需改建。工程範圍以北 400 公尺處有內庄

社區聚落，改建後當地里民可直接受惠，免受颱風豪雨淹水

之苦。本案工程進行未影響當地信仰中心，反之可便利居民

連結當地集會場所、聯外通行之用，對周圍社會現況具有正

面影響。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案工程範圍內並無涉及弱勢族群居住問題，本案工程完工

後，將促進防災救護及交通安全，亦對於周遭弱勢族群生活

型態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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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 

   本橋樑改建工程開闢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

之交通事業，非興建具污染性之工業區，且橋樑改建後提升

橋樑結構安全，增加地區通、排水之機能，提高地區防災機

能，並透過本次改建工程改善橋樑結構，增加通行安全，因

此本案工程對居民健康風險具有正面影響。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案工程範圍位於非都市計畫土地，私有土地面積占全部土

地面積 90.81%，於取得土地後依平均地權條例 42 條第 1 項

及第 3項得免徵土地增值稅。 

   本案工程範圍施工後除能改善水患問題，亦能作為地區農業

產品運輸使用安全性，減少運輸成本，有助於提振周邊地區

各項產業發展，提高政府相關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現況主要為河道及道路使用，部分農作改

良物為雜林及草本植物栽種，非糧食作物，故尚無影響糧食

安全之疑慮。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橋樑改建工程範圍土地現況以河道及道路為主，兩側種植農

作改良物面積極小，應不致影響整體使用，故不造成人口轉

業；此外橋樑改建工程將提升交通運輸之安全性及效率，改

善周邊環境之就業條件，對於地區產業及從業人口有正面影

響。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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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橋樑改建工程所需非都市計畫用地涉及臺南市左鎮區岡子

林段及內庄子段共計 17 筆土地，總面積 0.2023 公頃，其中

私有土地有 16筆，面積為 0.1837公頃（90.81%）。 

   本案工程用地取得作業由臺南市政府編列 111 年度預算辦理，

故徵收補償費來源無虞，亦無排擠其他公共建設之情形。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河道及道路，僅少

部分做為農作改良物種植，故對於農林漁牧產業鏈較無影響；

且本工程可望透過建立安全、便捷的聯繫路廊，強化周邊地

區農林漁牧等相關產業往來、輸送。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案橋樑改建工程使用現有橋樑北側之河道為主。橋樑改建

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健全區域交通路網帶動地區發展，因此

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甚微。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橋樑改建工程係為改善左鎮區岡林里與內庄里等地區水患

問題，此外透過橋樑改建工程，改善通行安全，對城鄉風貌

較無影響。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根據臺南市文化資產調查本範圍並無文化古蹟範園或考古遺

址，日後施工倘發現地下相關文化資產將由施工單位依文化

資產等相關規定辦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橋樑改建工程除施作期間可能影響周邊交通動線，造成當

地居民生活通行些許不便外，並不會對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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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改變。且橋樑改建後將能降低區域淹水風險，改善地區

生活環境與生活條件，增進地區居住生活安全。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案工程將依據施工計畫進行施作，降低對自然環境影響，

應不致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影響。橋樑改建後將可提升地區

防災機能，以達到節能減碳及防災之目的，依據臺南市政府

111 年 4 月 29 日府環綜字第 1110540287 號函認定，本案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案橋樑改建工程竣工後可改善區域排水，減少颱風季節、

豪大雨造成之淹水問題。另可有助於區域災害防治、產業發

展、景觀風貌重塑，促進社會整體之發展，因此對該地區周

邊居民或社會整體能發揮正面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105 年 3 月永續發展政策綱

領中所羅列之重點發展政策，共分為 4 個層面：「永續的環

境」、「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執行的機制」。 

   「永續的社會」層面之第二面向「居住環境」、第五面向「災

害防救」分別提及為提升城市競爭力與居住生活品質及全球

變遷下災害加劇，重視各項災害防治與救災的重要性，而本

計畫工程完成後，將有助於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並進而加強

社區防災機能，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在「永續的經濟」層面中，第三面向「交通發展」提及提升

整體運輸網路運轉效率及用路人對交通運輸服務品質滿意度，

本計畫提升交通品質及便利性與改善整體防災機能，並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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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便捷交通路網，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永續指標。 

      本橋樑改建工程除改善地區通、排水問題，減少颱風季節及

豪大雨造成之淹水問題外，且透過橋樑工程期提升道路通行

安全及道路服務品質，減少交通工具因道路服務品質而產生

的耗能，符合永續發展、節能減碳之目標，以下為永續發展

指標：1.可完善地區交通路網系統，減少交通安全疑慮，提升

交通轉運效能。2.提供直接、快速的產經發展網絡，作為經濟

持續繁榮發展的基磐。3.發展在地運輸服務，帶動地區發展。

4.交通建設兼顧環境的永續經營，使交通系統與整體環境相

生相成，實施節能減碳的功效，並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5.工

程完工後可改善區域排水機能，亦提高對極端氣候之防護能

力，符合國家永續城鄉建設政策之意旨。 

3、國土計畫。 

      本案工程用地係屬非都市計畫區土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地及丙種

建築用地，徵收作交通事業使用後，將依規定將非交通用地

類別之土地一併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以符合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區域計畫。 

（五）其他因素： 

本案工程範圍內涉及之建築改良物僅拆除部分 0.000211 公

頃之建物，已協議取得同意、並已補償完畢。 

六、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 

（一）業於 111年 2月 21日、111年 3月 31日將舉辦第一場及第二

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

地方、臺南市政府、左鎮區公所、左鎮區內庄里及岡林里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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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公告處所，與內庄里、岡林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地

籍資料所載住址郵寄通知本工程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及繼承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 111 年 2 月 25 日、

111 年 4 月 1 日刊登在中華日報上，及於 111 年 2 月 24 日、

111年 3月 31日張貼於臺南市政府網站，並於 111年 3月 15

日、111 年 4 月 13 日舉行公聽會，詳如後附公告與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本府網站證明等文件影本。 

（二）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

合法性，並已拍照存檔。本案工程用地屬非都市土地範圍，已

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載明事項，併入興

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揭示及說明。 

（三）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11 年 3 月 24

日、111 年 4 月 15 日將舉辦第一場及第二場公聽會之會議紀

錄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臺南市政府、左鎮區公

所、左鎮區內庄里及岡林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內庄里、岡

林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臺南市政府網站並郵寄

予土地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後附會議紀

錄公告及張貼於臺南市政府網站等文件影本。 

（四）已於 111 年 4 月 13 日第二場公聽會針對 111 年 3 月 15 日第

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進行明確回

應及處理，詳如後附 111 年 4 月 15 日府工新三字第

1110502667A號函檢送之會議紀錄。 

七、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之經過情形及被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

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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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 111 年 6 月 17 日府工新三字第 1110773682 號開會通知單

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議，該通知含

協議價購價格訂定過程及參考市價資訊等資料，並於 111 年

7月 6日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後附協議通

知。 

（二）案內所有權人黃燕已死亡，已洽戶政機關查明其合法繼承人，

並依戶政及稅務機關查詢之戶籍地址及稅單投遞地址通知其

協議，上述通知函已合法送達。 

（三）經協議後土地所有權人林鳳英等 22人同意協議價購，協議取

得比例 88.60%；土地所有權人林玠佑因土地有抵押或限制登

記事項情形，其家屬表示本人位於中國，無法辦理手續；王再

強因年事已大，子女不願其奔波辦理手續；王簡鑾、林秋芬未

出席公聽會及協議價購會議，亦未於陳述意見期間表示意見；

徐再家之親屬表示其本人位於澳洲，因擔憂疫情無意願辦理

協議；另名土地所有權人黃燕已死亡，而其繼承人不辦理土地

繼承登記，故無法辦理協議價購；綜上，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

定申請徵收。 

（四）申請徵收前，已書面通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及其繼承人、及

地上物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且通知均合法送達。其中土地所有

權人林于証、林育賜、林勇助、魏福、魏忠等人於得陳述意見

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見，經本府說明後，最後亦達成協議價購，

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並無提出陳述意見。 

八、安置計畫 

無，本案工程無徵收建築改良物，無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四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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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無屋可居住之情形。 

九、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

及維護措施 

無，本案徵收計畫範圍內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倘日

後工程施工發現相關文化資產，將由施工單位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 

十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經費來源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481,762元。 

1、地價補償金額：481,762元。 

2、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0元。 

3、遷移費金額：0元。 

4、其他補償費：0元。 

（二）徵收補償地價已提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補償地價：2,300

元/㎡，估價基準日 111年 3月 1日 

（三）準備金額總數：5,600,000元。 

（四）經費來源及概算：臺南市政府編列經費於 111 年度地方總預

算項下（111年 1月 22日府主預字第 1110157670B號函）200

萬元及本府工務局 111 年度新建工程科零星土地及地上物補

償費項下支應（111 年 6 月 16 日 1110744347 號核准簽呈）

360萬元，共計 560萬元，所統籌預算足敷支應無虞。 

十二、土地使用管制 

案內徵收土地非編定為交通用地之土地，並請一併核准變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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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交通用地。 

（一）本案工程已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三點第二、三項

規定辦理，徵得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並

無禁止或限制情形。本案工程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

科 111年 8月 16日便簽認定非屬建築法第七條所稱之雜項工

作物，得免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三點第二、三項

規定辦理。 

（二）案內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業經臺南市政府 111 年 11 月 3 日

府農工字第 1111415928 號函同意變更為非農業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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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土地人：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市長黃偉哲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0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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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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